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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妇字〔2019〕41 号

关于印发《湖南省家庭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》的
通 知

各市（州）妇联、教育局、检察院、文明办、民政局、司法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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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旅游广电（体育）局、卫生健康委、团委、关工委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教育工作的系列重要讲

话精神，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对于社会和谐、国家强盛、民族复兴

的重要作用，科学构建部门联动机制，进一步推动我省家庭教育

工作创新发展，特制定《湖南省家庭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》，

现予印发，请各地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湖南省 2019 年家庭教育 12件实事

湖南省妇女联合会 湖南省教育厅

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湖南省文明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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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民政厅 湖南省司法厅

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

共青团湖南省委 湖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

2019 年 7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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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家庭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切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

于“注重家庭、注重家教、注重家风”等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有效

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方针，有力推动《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

五年规划(2016—2020年)》的实施，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对于社会

和谐、国家强盛、民族复兴的重要作用，科学构建政府、家庭、

学校、社会相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，特建立省家庭教育工作联席

会议制度。

一、人员组成

召集人：

姜 欣 省妇联党组书记、主席

成 员：

印仕柏 省检察院副检察长

刘进能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、省文明办主任

王玉清 省教育厅副厅长

张自银 省民政厅副厅长

黄春阳 省司法厅巡视员

尚 斌 省文旅厅副厅长

易露茜 省卫健委副主任

李志超 团省委副书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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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孝亮 省委老干部局副巡视员、省关工委秘书长

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省妇联，具体负责家庭教育联席会议日

常工作，分析研究我省家庭教育工作存在的重大问题，协调解决

涉及多部门的家庭教育工作问题，向联席会议提出解决家庭教育

突出问题的对策和建议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有关家庭教

育工作的决策部署；

（二）研究制定省家庭教育工作专项规划；

（三）研究建立健全省家庭教育长效工作机制；

（四）研究制定省家庭教育工作年度实事；

（五）组织实施全省家庭教育工作的督导；

（六）协调关于家庭教育工作职能管理的问题。

三、成员单位主要职责

省检察院：密切与涉罪未成年人家庭的联系，联合专业心理

咨询机构或相关社会组织切实做好涉罪未成年人心理疏导和帮教

工作；采取预防工作“社区化”的方式，开展“家庭教育法制讲

座”“家庭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及教育引导”等系列活动，把预防未

成年人犯罪工作做到“家门口”，提升家庭教育的法制化水平。

省文明办：把家庭文明建设纳入精神文明整体规划，建立完

善家庭文明建设综合评价机制，在各项文明创建中增加家庭文明

的考核权重；把家庭教育的指导服务纳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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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的重要内容；开展文明家庭创建，在广播、报纸、电视台、网

站等主流媒体大力宣传家庭教育工作，深化好家训好家风的学习

践行活动；加大家庭教育宣传，统筹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，

抓好社会文化环境整治工作。

省教育厅：加强对幼儿园、中小学、中等职业学校内的家长

学校的指导与管理，科学设置家长学校的课程，促进家长学校制

度化、规范化建设。发挥学校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的重要作用，

建立家校联系卡和老师家访制度，加强任课老师与家长、受委托

监护人的沟通，帮助农村留守儿童通过电话、视频等方式加强与

外出务工家长的联系和亲情交流。

省民政厅：开好家庭“第一课”，在婚姻登记处提供家庭教

育、婚育健康及育儿知识宣传服务；推动建设村级“儿童之家”；

加快孵化培育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机构、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、志

愿服务组织，推动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其为困境家庭提供关

爱服务；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纳入社区（村）总体工作，建

立社区（村）家长学校。

省文旅厅：将妇女儿童事业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总体

规划，指导文化馆、图书馆、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服务阵地开展公

益性的家庭教育讲座或家庭实践活动。

省司法厅：加强对婚姻家庭纠纷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

建设，指导督促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健全婚姻家庭矛盾危机干预机

制。建立健全婚姻家庭和青少年权益保护法律援助机制，在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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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中尽力维护家庭完整，呵护未成年人成长。大力加强法治进

社区、进家庭的宣传教育，组织广大家庭开展青少年犯罪预防相

关法治学习培训。

省卫健委：开展父母科学养育指导和家庭心理健康教育活

动，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；宣传普及家庭卫生及保健知识，

推进健康素养进家庭；宣传普及优生优育和妇幼保健知识，针对

家庭开展儿童早期发展工作；配合做好流动人口家庭和留守儿童

家庭教育工作。

团省委：开展好组织教育、自主教育、实践教育，尤其是开

展好大中专学生暑期‘三下乡’社会实践活动，加强对农村留守

儿童家庭的关注关爱服务；有效开展对年轻父母科学育儿、科学

教子的家庭教育指导和实践活动。

省妇联：牵头抓好全省家庭教育工作，推动《湖南省关于指

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（2016—2020 年）》目标任务的督促

落实；实施“父母成长计划”，创建网上家长学校，做实社区（村）

家长学校，开展线上线下培训，提升父母综合素质和家教能力；

讲好“美家美妇”故事，推动“孝老爱亲、移风易俗、诚实守信、

科学教子”等家庭文明深入人心。

省关工委：发挥“五老”人员作用，协同有关部门，以参与

办好家长学校、留守儿童“隔代”家教、革命传统教育和思想道

德教育为重点，开展家庭教育宣传实践活动。



— 8 —

四、工作规则

（一）家庭教育工作联席会议由联席会议召集人组织召开，

原则上每半年召开一次，特殊情况下可随时召开。

（二）每次联席会议由联席会议办公室收集议题，确定中心

议题，在会议召开前七日将议题告知参会单位做好相关准备工作。

（三）联席会议主要是根据全省家庭教育工作开展情况和上

级工作部署要求，针对全省家庭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和成

员单位提出的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，研究制定具体措施方案。

（四）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应定期向联席会议通报本系统、本

单位近期家庭教育工作任务完成情况。

（五）联席会议议题经过认真协商，形成决议。各成员单位

要根据各自的工作职责，认真执行联席会议决议，并将落实情况

及时报联席会议办公室。联席会议执行中遇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

由各成员单位共同协商解决。

（六）联席会议办公室每年向省委、省政府书面汇报一次全

省家庭教育工作开展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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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湖南省 2019 年家庭教育 12 件实事

1. 做实家长学校。省教育厅负责在中小学、幼儿园、中等职

业学校建立家长学校，城市学校建校率达到 90%，农村学校建校

率达到 80%，指导每个家长学校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或家庭教育实

践活动至少 2 场（中职学校至少 1 场）；省妇联负责推动当地政

府建立社区（村）家长学校，指导每个家长学校开展家庭教育指

导或实践活动至少 2场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教育厅、省妇联）

2. 实施“父母成长计划”。组织发动全省家庭教育宣讲团深入

基层，重点对贫困地区、贫困家庭、留守儿童家长开展家庭教育

公益巡讲 2000场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妇联）

3. 开展“万名老师大家访”。发动中小学、幼儿园、中等职业

学校开展老师大家访行动，对需要重点关注的学生年内至少要进

行一次入户实地家访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教育厅）

4. 开展家校共育试点工作。针对未成年人家庭教育存在的突

出问题，在衡南县第九中学、松山中学开展家校共育试点工作，

一年内形成可推广的家庭和学校联动，共同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的

好经验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妇联、省教育厅）

5. 建设村（社区）“儿童之家”。推动建设村级“儿童之家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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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省覆盖率达到 80%以上，在每个“儿童之家”至少开展 2次家庭

教育指导或实践活动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民政厅）

6．开展“法治进家庭”行动。组织动员全省司法行政人员、

法律工作者在社区（村）家长学校至少开展法律讲座 1000场。（责

任单位：省司法厅）

7. 开展家庭教育文化演出。组织动员全省文艺工作者创作以

家庭教育为题材的歌曲、小品、话剧、花鼓戏、歌舞剧等作品，

结合送戏下乡演艺惠民、文旅志愿服务等活动，定期送到基层人

民群众中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文旅厅）

8. 组织家庭教育典型大宣传。在《湖南日报》、湖南卫视、

红网等主流媒体，设立家庭教育专题或专栏，定期宣传家庭教育

知识、典型案例和家庭教育工作，至少上稿 100篇。（责任单位：

省文明办）

9. 开展家庭心理健康教育指导。在社区（村）开展心理健康

教育讲座或宣传活动至少 500场，重点面对城乡困境儿童和留守

儿童家庭开展心理咨询和辅导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卫健委）

10. 开展涉案未成年人家长亲职教育。对检察机关办理的涉

罪未成年人的家长，至少开展亲职教育 1 次，并提供家庭心理咨

询和疏导等心理健康服务，提升家庭教育能力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检

察院）

11. 开展隔代家庭教育活动。组织发动全省“五老”人员在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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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（村）开展针对老年人的家庭教育讲座和家庭成员互动活动至

少 1000场。（责任单位：关工委）

12. 开展年轻父母家庭教育活动。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、社

会机构和青年志愿者参与和组织针对年轻父母的家庭教育知识

培训和亲子活动。（责任单位：团省委）


